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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对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强制报告和排查制度

招 租
尚贤湖基金PARK位于经开区观山路与贡湖大

道交界处西南侧，可租赁面积约13000㎡，地面车位约
140个，为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园，本项目以办公用房为
主、商业配套为辅。 办公业态：私募股权基金机构
等，商业业态：餐饮、健身、咖啡等 。

联系人：孙经理 联系电话：18761536612

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400-102-0026
苏和堂虫草38元/克起

●遗失苏BM5587道路运输证
正副本锡06327636废
●遗失尤源兴执业医师证书，
编号120320206000036
●项刘兵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编号JY232029900
39335，正本编号：32029900020
1705260009，声明作废

●张景龙遗失 2005 年 12 月签
发的身份证编号320405196212
210233，声明作废

82767591广告热线
地址：新鼎球大厦1518室

对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强制报告和排查，禁止因婚育限制女职工晋
职晋级。

18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二次审议，积极回应社会热点与公众关切。

郑州市委宣传部官方微
信18日下午消息称，发生在当
日上午的该市一游泳馆坍塌
事故救援已经结束，共造成3
人遇难9人受伤。目前，涉事3
名企业经营者已被警方控制，
善后工作及事件具体原因调
查正在进行中。

据郑州市应急局消息，当
日15时30分事故救援工作结
束。经应急、公安、消防、卫健
等部门现场紧急救援，现场共
救出12人，其中轻微伤和轻伤
9人、遇难3人(1人经抢救无效
遇难，2人现场遇难)。

记者当日下午赴事发现
场了解到，有附近居民称，事
发游泳馆建筑年限近30年，但
该说法目前官方未证实。另
有居民称，该游泳馆价格不
贵，其办理的游泳券还有不少
剩余，“今天是周一工作日，平
常周末顾客稍多。”

记者采访获悉，2021年该
游泳池顶棚就曾发生过局部
垮塌的情况。

天眼查信息显示，河南五
洲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7月，距今已有25年。
记者梳理发现，此前曾有多位
前往该游泳馆体验过的市民
反映称，馆内设施陈旧，经常
碰上抢修的情况。

其中一位市民于2021年
7月留言表示，他平常经常去
五洲俱乐部温泉游泳馆游泳，

“今天深水区房顶掉了，不让
游。浅水区跟下饺子一样，游
一段撞一个人。”上述市民还
建议称，类似抢修的情况，应
该学一学其他游泳馆，在门口
贴一张告示，以免大家浪费一
张游泳票。

记者注意到，针对上述市
民的留言，五洲俱乐部温泉游
泳馆官方账号曾回应称：“顶
部抢修是暂时的，一天就修好
了，现在正常了，可以游了。”

另一位市民也留言称：
“去的时候，顶部又在修，泳池
只让用一半。”其还配发了一
张游泳馆内的现场照片，照片
显示，暂停使用的半边泳池内
搭起了一排脚手架，脚手架上
方的泳池顶棚破了一个大
洞。 (中新网 极目新闻)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禁止因婚育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

郑州一游泳馆
坍塌致3死9伤
市民：去年房顶曾“破洞”维修

图为事发游泳馆坍塌处。

市民以前拍摄的游泳馆内景。

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有犯罪前科
的人员进入校园，对未成年学生实施性
骚扰甚至性侵害的案件。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未成年
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建立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行业违法犯罪记录入职查询制度。

在此基础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规定：学校聘用教职
员工或者引入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校
外人员时，应当查询上述人员是否具有
性侵害、性骚扰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
其具有上述记录的，不得录用或者引
入。

李明舜认为，建立入职查询制度，
积极回应了公众期待，是阻止有犯罪高
风险人员进入校园的有力措施，有利于
从源头制度化地防范性骚扰、性侵害的
发生。

蒋月说，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
具有一定隐秘性，通常缺少证人证言、
监控录像等证据。同时，未成年人往往
缺乏收集、保存相关证据的意识和能
力，存在犯罪行为发现难、取证难等问
题。因此，学校等相关单位既要及时履
行入职查询义务，又要采取合理措施，
预防性骚扰，并受理、处置性骚扰的投
诉、举报，必要时将相关信息和材料移
交公安机关处置。 （据新华社）

一旦怀孕就被变相降薪、辞退，休
完产假发现被调离重要岗位……记者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妇女权
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一审稿共收到逾42
万条公众意见，其中，完善教育、就业等
各领域的男女平等制度，保障女职工在
怀孕、生育期间的休息休假权益等方面
的意见较为集中。

对此，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保障
孕产期女职工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
益。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
哺乳等情形，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
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认
为，这一规定释放了倡导建设家庭友好
型工作环境的积极信号。“在职场竞争

和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等多重因素影响
下，职业妇女常常面临家庭与工作平衡
的压力。立法应当充分注意不同利益
主体的正当诉求，除了追究用人单位违
法违规行为的责任外，还应倡导建设员
工友好型、妇女友好型的工作环境。”

蒋月建议，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托育
服务等支持家庭的公共服务，保障女职工
放心生孩子、安心去上班；为相关企业减
免一定税负，降低职工休假用工成本。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表示，建
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还要兼顾男
性共同育儿的需求。“对于男性家庭成员
而言，共同育儿既是权利，也是责任和义
务。设立共同育儿假有利于改变‘生养
孩子是女人的事’的传统观念，让男女职
工共同履行家庭责任。”

近期，一些地方被曝存在严重侵害
妇女合法权益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
表示，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地方在社会
基层治理、妇女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短板
弱项，需要在法律中增加有关规定。

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婚姻登记机
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
中发现妇女疑似被拐卖、绑架的，应当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应当依
法及时调查处理。

妇女联合会应当发挥其基层组织
作用，会同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拐卖、绑
架等侵害妇女权益行为的排查，有关部
门应当予以配合。发现妇女疑似被拐
卖、绑架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解救工作。

此外，修订草案二审稿强调：各级人

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及时
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做好被
解救妇女的安置、救助和关爱等工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
法律部教授王静认为，新增规定明确了
基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救助受
害妇女、保障妇女权益等方面的法定义
务，规定了上述主体未履行法定报告义
务需要承担的责任，这有利于在全社会
形成主动作为、积极救助并保障妇女权
益的大环境。

“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之所以长期
存在，既有法律制约和惩治机制有待完
善的原因，也有一些人法治意识淡薄的
因素。”王静建议，应建立责任明晰、多
部门协同配合的打击犯罪机制。同时，
加强普法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氛围。

保障女职工怀孕生育期间休息休假权与晋升权

防范校园性侵建立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度


